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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處任務與角色

•一、預算：預算規劃，編製預算報告

•二、決算：

• (一)執行內部審核，編製決算報告

• (二)配合教育部及會計師事務所查核及簽證

• 一、協助計畫順利執行經費及結案

• 二、內部審核者，審核合法及合理性

任
務

角
色



姓名 分機 業 務 執 掌 代理人

陳雯雯 8500 綜理會計處業務 廖劉美玲

廖劉美玲 8501

1.每日現金收入作業
2.薪資傳票製作
3.代扣稅、年度稅簽申報
4.每月結帳作業
5.年度決算作業

黃麗如

黃麗如 8504
1.教育部補助委辦計畫(含深耕及學輔)
2.國科會計畫
3.學校經費(教學單位)

廖劉美玲

徐穎貞 8503

1.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計畫
2.各項委辦計畫(除教育部以外)
3.產學合作計畫
4.附屬機構作業
5.年度預算作業

洪翠英

洪翠英 8502

1.學雜費(含住宿費)相關作業
2.學生休(退)學退費作業
3.退撫基金作業
4.學校經費(行政單位)

徐穎貞

會計處工作職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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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綱

經費核銷注意事項

112年度最新規定

募款經費申請及核銷注意事項

常見錯誤樣態

研究計畫案核銷及結案流程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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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經費核銷及結案流程注意事項



112年度最新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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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度最新規定(1/3)

就地自審研究計畫或補助(委辦)計畫：

取消製作正副本規定

一、國科會計畫自111.8.1起

二、112年度研究計畫或補助款自112.1.1起

研究或補助(委辦)計畫管理費及補充保費：

管理費及補充保費由會計處年度統籌辦理，

計畫主持人及執行單位無需上線系統請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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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度最新規定(2/3)

各類所得、二代健保及勞健保、勞退金調整：

勞動部自112年1月1日起，每月基本工資調整為26,400元；

每小時基本工資調整為 176 元。因應上列調整，三項法規及

新版收據修正，請至會計處網頁查詢及重新下載使用：

一、各類所得免稅/應稅暨扣繳一覽表

二、專兼任助理及工讀生雇主負擔勞健保、勞退金參考表

三、二代健保補充保費各項扣繳簡表

四、表單下載/新版收據：新版收據(112.1.1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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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度最新規定(3/3)

商品禮券須依所得稅法規定申報個人所得：

教職員生參加各類活動取得之現金、現金禮券、

商品禮券或獎品，金額超過1,000元者(＞1,001 元)，

須依稅法規定向國稅局申報競技競賽機會中獎獎金

【所得格式91】，請各單位以「人事費單」報支，

檢附領取人名冊，內容含姓名、身分證號、戶籍地址

、領款金額及領款人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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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核銷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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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處網頁https://account.ctus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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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憑證黏貼單檢核表：請採購(款)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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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採購單申請所檢附之憑證屬

外來憑證

憑證含發票、免用統一發票收據、
廠商報價單等

憑證內容均應由廠商填寫

禁止單位於憑證上進行憑證
填寫、修正及塗改等行為

11





支出憑證黏貼單注意事項

相關附件
(估價單、議
比價紀錄、
活動文件等)

*1~4張請用膠水黏貼，4張以上請用訂書針裝訂於左側

請購單
驗收單

(單位主管
簽核完成)

黏貼單
下方黏貼
正式憑證

黏貼單製單順序
1

2 3

12



會計處網頁https://account.ctus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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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收到發票時，請先檢查是否有符合上列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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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憑證的種類

統一發票

• 二聯/三聯式統一

發票(手寫發票)

• 電子計算機發票

• 收銀機發票

• 電子發票證明聯

收據

• 免用統一發票收據

• 農漁民收據

• 其他收據(EX：車

票、保險收據、購

票證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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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證應載明內容

• 買受人：應為「中臺科技大學」

→不可加註「私立」或「單位系所名稱」相關字樣

• 學校統一編號：52006808

• 日期、品名、數量、單價、金額及大寫金額，請廠商填寫
清楚及完整，不得空白

• 品名如為貨號，請廠商提供貨品中文名稱之銷貨明細表

• 數量為「一批」或「一式」者，應檢附明細表，並加蓋
統一發票專用章/免用統一發票專用章

• 憑證內容如經塗改且未經廠商負責人用印，一律退件處理

(學校統編及大寫金額不得塗改，須重開發票或收據)

• 取得之憑證應於憑證當日起5天內上請採購系統請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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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聯式統一發票格式

二聯式統一發票 電子發票

17

三
聯
式
統
一
發
票

【三聯式發票】

1.學校統編

2.多一張『扣抵聯』

3.稅額以外加方式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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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銀機統一發票格式

 確認學校統編是否為『52006808』

 品名如為貨號，請廠商另提供貨品
中文名稱之銷貨明細表並加蓋統一
發票專用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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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無廠商基本資料或漏打學校統編

→請書寫學校統編，加蓋廠商統一發票專用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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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發票證明聯格式

 確認學校統編：52006808

 如漏打學校統編，須請廠商

作廢重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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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用統一發票收據
(小規模營業人)

1. 一定要有店家

統一編號

2. 如蓋統一發票

專用章者，須

開立發票，非

開立收據

20
澄清：無單張免用統一發票收據開立金額為2,000元以下之規定

勿填成學校統編

小規模營業人定義：
1.規模小。
2.平均每月銷售額未達新臺幣20萬元。
3.按查定課徵營業稅。
4.小規模營業人只要有營業之事實，都
應辦理營業登記。



數量為一批請廠商另檢附明細
發票/收據之數量為「一批」或
「一式」者，應檢附明細表，並
加蓋統一發票專用章/免用統一
發票專用章(非負責人私章)。

1.騎縫處一定要加蓋『發票章』

2.僅加蓋『負責人私章』會被退件
中臺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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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憑證黏貼單
 黏貼單右上角金額與憑證金額

須相符，如不符：

(1)憑證金額>黏貼單金額

→請於備註欄或空白處

註記原因，『實支xx元』

並加蓋經辦人章

(2)憑證金額<黏貼單金額

→須重新製作黏貼單

 匯款至廠商原則上不得實支，
廠商實支須有折讓單

 特殊原因如經費不足，差額由
單位自行匯款廠商，可於黏貼
單上註明

實支4,6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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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張憑證黏貼原則
請以膠水黏貼，勿使用

口紅膠及訂書針，以免
憑證脫落，憑證遺失請
自行負責

如為多張憑證，請以浮
貼方式黏貼，請勿重疊、
遮住金額、日期 、學校
抬頭及統一編號等

黏貼單憑證原則上不得
超過紙張範圍，如為
大張A4憑證，請黏貼於
下一頁之空白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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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秀的憑證黏貼範例

二聯式收銀機發票
(長條形)必須黏貼於
長邊

請勿黏貼於短邊，否
則憑證鬆落遺失，
請自行負責

黏貼於長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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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憑證黏貼單檢核表：人事費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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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處網頁https://account.ctus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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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處網頁https://account.ctus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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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的各類所得類別

• 路徑：

• 各類所得免稅/應稅暨
扣繳一覽表

所得類別 代號 給付項目 稅率

薪資所得 50 工資及各項津貼、車馬費、鐘點費、出席費及主持
費、工讀金、諮商評鑑及指導費、外籍人士生活費、
訓練及研習會等上課性質之演講費、補助費等

５％

租賃所得 51 租賃土地、房屋等支出 １０％

競技競賽機會中獎
之獎金或給與所得

91 各項競技競賽獎金、自強活動等抽獎獎品 １０％

執行業務所得 9A 律師、會計師、技師、專利事務所等執行業務 １０％

9B 畢業論文指導費及口試費、教師升等審查費、
演講費(非上課性質，指聘請專家學者於不特定公
眾集會場所及不特定對象之專題演講)、

１０％

其他所得 92 不屬於其他9類各類之所得 １０％

免稅所得 1.交通費(有憑證，實報實銷)
2.入學考試試務人員各種工作費

(系所自行辦理之試務工作費不適用免稅規定)
3.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如以成績為條件者免稅

請參閱會計處網頁/相關法規/給付標準

依據「各類所得扣繳率標準」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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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混淆的給付項目-演講費＆交通費

• 演講費：(50)鐘點費 vs (9B)演講費

– 一般外來學者演講大多為授課鐘點性質，如申報(9B)演講費

→必須列舉非固定時間、非固定對象、非固定地點、非固定
大眾校內外參與性質演講

– 研討研習會之演講，須申報(50)鐘點費

• 交通費：(50)車馬費 vs (免稅)交通費

– 有附憑證(實報實銷)，給付項目為『(免稅) 交通費』

– 未附憑證(給付定額)，給付項目為『(50) 車馬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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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費與授課鐘點費如何區分？
上線？系統申請之

一、演講費：聘請專家、學者於公眾集會場所之專題演講，
無固定之場所、時間及對象。(年所得18萬以下免稅；9B)

二、鐘點費：授課課程雖名為專題演講，但因是在上課場合
為之，有上課之性質者、定期開課。(薪資所得：50）。

三、公私機關、團體、事業及各級學校，開課或舉辦各項訓練
班、講習會，及其他類似性質之活動，聘請授課人員講授
課程，所發給之鐘點費，屬所得稅法第14 條第1項第3類
所稱薪資所得。(財政部74/04/23台財稅第14917號函）。

四、涉及給付個人酬金，須上線人事費單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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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扣繳所得稅及補充保費

• 代扣所得稅起扣點：

– 薪資所得(50)：逾86,000元

– 其他所得(91, 9A, 9B等)：逾20,000元

– 外籍人士

• 代扣繳補充保費(詳二代健保代扣須知)：

– 兼職薪資所得(50)：單次給付金額超過
政府規定基本工資26,400元

– 執行業務收入(9A, 9B)及租金收入(51)：
單次給付金額超過20,000元以上

3131



會計處網頁https://account.ctus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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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代健保補充保費機關及個人負擔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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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助學金

•獎助學金辦法

•會議遴選通過
紀錄

比賽獎金

•活動簡介或比
賽辦法

•比賽成績結果

學生工讀金

•工讀時數一覽
表

各非固定薪資之給付應備齊附件-學生

34

非固定薪資核銷時應檢附文件(1/2)





非固定薪資核銷時應檢附文件(2/2)

演講

演講

海報

簡報

資訊

論文口試

論文

口試

簽收

收據

研討會

研討

會

議程

授課鐘點

註明授

課鐘點

日期及

時間

稿費

註明

計酬標

準及檢

附文稿

樣本

臨時工

檢附工作

時數表

相關佐證

各非固定薪資之給付應備齊附件-教職員及校外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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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憑證黏貼單檢核表：差旅費單

36

1.

2.

3.



國外差旅費核銷注意事項

出

差

前

出差請示單

教育部等機

關核定公文

出

差

後

出差旅費報告單

(上線申請)

出差憑證及相

關附件核銷

*國外出差返台後10天內，須完成線上申請差旅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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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差旅費核銷-國外出差

交通費 日支費

國外差旅費常見報支二大類費用

 出差日數、行程與經費，應事先經過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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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費應檢附之憑證

注意

◎三項條件均需檢據
◎支出憑證應有學校抬
頭「中臺科技大學」

◎僅得核銷最直接航程
之本國籍班機往返經
濟艙機票。

◎若無法搭本國班機，
請填具「因公出國搭
乘外國籍航空公司申
請書」

機票票根或

電子機票或

其他足資證明行
程之文件

登機證(含電
子登機證)或
護照影本或
航空公司所
開立之搭機

證明

航空公司購
票證明單或

旅行業代收
轉付收據或

其他足資證
明支付票款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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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生活費計算方式

◎各地日支費(美金)×出差前一日臺銀賣出即期匯率(美金)
=每日生活費(新臺幣)

◎每日生活費=住宿費+膳食費+零用費

★於搭乘之交通工具上歇夜或返國
當日：70% + 20% + 10%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70%+20%+10%

★私人行程不得報支：7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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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差旅費核銷-國外出差
日支費計算舉例：112/3/4-112/3/6至洛杉磯參加國際會議，3/3出發，於3/7

回國(前一天台銀賣出即期匯率美金30.05)計算說明：(出差請示單核定3/3~3/7為公差假)

費用細項 金額 計算方式 應檢附之單據

3/3

日支費

(出國當日)

3,354

372x30.05x30%

(夜宿飛機)

(如當地住宿日支費X1)

1.台灣銀行匯率證明文件-

「日期以出差前一天(3/2)

（出差請示單起始日期前一天）

台灣銀行美元賣出即期匯率

為主」

2.中央政府各機關派赴國外各
地區出差人員生活費日支數
額表

3/4-3/6

日支費
33,536 372x30.05x3天

3/7

日支費

(返國當日)

3,354
372x30.05x30%

(返國當日未住宿X0.3)

交通費

(機票費) 65,000
1.飛機票票根（或電子機票）
2.登機證存根或護照影本或航空公司所開立之搭機證明

3.國際線航空機票購票證明單或旅行業代收轉付收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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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差旅費核銷單據範例

42右下角出差人簽章



登機證/票根

國外差旅費核銷單據範例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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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差旅費核銷單據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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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差旅費核銷單據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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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差旅費核銷單據範例

學校自籌款

教育部補助款

46

注意：如該經費有二種以上經費來源(如：教育部補助款及
學校自籌款)，請另檢附支出分攤表，完整呈現該經費全貌



支出憑證黏貼單檢核表：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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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學年度決算作業期限(1/2)
為使111學年度決算作業順利完成，敬請配合於下列期限前完成

112/07/31截止的案件，7月份之臨時工資可先行列報。

配合總務處採購招標程序作業，預算流用截止日為112/06/30(五)止。
111學年度學校經費預算之驗收日及支出憑證日期務必為112/07/31以前，
請各單位務必提前辦理請採購。

送交會計處辦理請款，應為「送會計」狀態。
若有特殊情事無法依上列時限辦理，請洽會計處協助另案處理。
計畫主持人當年度計畫，若有經費欲保留至下一年度使用，請向

研發處填寫變更申請。

系統關閉
預算執行
截止日

憑證日期
支出憑證黏貼單紙本

送交會計處

112/07/31

(一)

112/07/31(一)

以前
須取得112年7月31日前
之相關支出憑證，且須
完備請採購等相關程序，
112年8月以後，無論預
算執止日為7/31以前或
以後，7月31日之前支
出憑證皆無法核銷

112/08/01(二)
以前

註：退補件收件截止日

112/08/04(五)
112/07/31(一)

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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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11學年度學校經費預算之驗收日及支出憑證日期務必為
112/07/31以前，請各單位務必提前辦理請採購。

二、112年度計畫預算若有112年7月份以前之支出憑證，無法
於112年7月31日前送出者，請自行與廠商聯絡換開次月
(即112年8月)之發票後即可以列報。

111年1-7月 111年8-12月 112年1-7月 112年8-12月

110學年度下 111學年度 112學年度上

112年1-12月計畫

111年1-12月計畫

112年7月31日

111學年度決算作業期限(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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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及急件作業流程
預估時程：

一、每月中旬及月底，共2次。

二、工作天數：

普通件：14天 急件：7天

(一)每月中旬付款：

1日前黏貼單紙本須送達會計處

(二)每月月底付款：

15日前黏貼單紙本須送達會計處

以上不含退補件時程
*當黏貼單紙本送達會計處，如須急件處理，申

請人請於支出憑證黏貼單第1頁右下角註明

「急件！請於 月 日前付款」，並專案送交，承

辦人認定合理並調整作業時程後，請款依急件

作業處理。 50

會計處作業流程

會計處紙本黏貼單收件

會計處主辦審核

會計處二級主管審核

會計處一級主管審核

秘書處長官簽核

會計處傳票作業及送件出

納組

出納組付款

工作天數

1天

3天

2天

2天

3天

3天

7天

★備註：

每月中旬付款：每月05日前送達出納組。

每月月底付款：每月21日前送達出納組。

14

天



付款時程

每月請款核銷付款日程：固定為14日及月底

–遇假日提前

–請款核銷文件(含遇錯誤退件補正者)須於當月

1日、15日前送達會計處且審核無誤

–特殊付款日期須經校長同意

–每月固定付款時程
付款時程 支付內容

每月14日 人事費、預支款、墊付款

每月月底 貨款、人事費、預支款、墊付款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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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錯誤樣態



退件說明
系統輸入資料有誤：

一、須退回修改後，經各級主管重新簽核。

二、若係經請採購作業，會計處無法協助修改總務系統

帶入之資料，須退回給請款人返回請採購系統修改。

三、採購變更系統操作說明，請詳總務處文件分享區→

請採購事宜→請採購流程基礎-產學攜手研習簡報。

常見退件原因：
 1.支付對象名稱錯誤。

 2.預算資料選擇有誤或應沖銷預借款而未沖銷。

 3.系統輸入之發票日期、號碼有誤。

 4.差旅費明細填寫錯誤(交通費、生活費、辦公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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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件說明

常見補件原因：

1.原始憑證內容不完整(中文品名、數量、單價)。

2.無法取具合法憑證者，須填寫支出證明單。

3.不以單據金額報帳者，請註明實支金額並簽/章；或填支
出分攤表(兩種以上經費來源)。

4.一萬元以上憑證須檢附估價單(日期不得晚於發票日期)。

5.未上傳附件佐證資料或資料有誤。

6.出差旅費報告單右下角之出差具領人簽名遺漏或不符。

7.出差交通費申請計程車費，須敘明原因報請主管簽准(請
參考教職員工差旅費支領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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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錯誤型態-填寫錯誤or塗改

合計總金額應以『大寫數字』填寫

不得塗改
計算錯誤

大寫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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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的錯誤型態-名目不符(合理性)

56

注意
店家營業項目
是否與實際購買

相符→

須符合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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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的錯誤型態-收據章

57

免用統一發票收據卻加蓋統一發票
專用章→請廠商重開

→統一發票專用章者務必開立發票

收據章無店家統一編號且也無負責人私章

→請廠商重開，並加蓋含有統一編號的收據章

及負責人私章

57



會計處網頁https://account.ctus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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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國外invoice無學校抬頭，如何
請款？

A：請至會計處網頁→「表單下

載」→下載支出證明單填寫，

參考填寫說明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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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處網頁https://account.ctus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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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用金撥付核銷核銷要點

注意事項：

1. 每筆金額在新台幣5,000元以下之採購支出。

2. 每月以二次為原則。

3. 可依正常程序採購之事務性開支及財產，不可使用零用
金支付或購買。

4. 零用金報銷時，應由零用金經管人員初審、編製零用金
備查簿及檢附憑證，送會計處審核、編製傳票。

(請於請採購單註明使用零用金字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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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付款項請撥、核銷作業要點

注意事項：

1. 適用範圍：辦理活動、專案業務，需預支現金。

2. 辦理時程：應於活動前10天填寫預付款申請表。

3. 活動結束後二個星期內檢附各項憑證，送會計處核銷，
如有餘款，請儘速繳回總務處出納組。

4. 會計處隨時查明及通知各單位未辦理核銷之預付款項，
如有異常者，將陳報校方。

62

預付款項 零用金 墊付款

注意：預付款不得抵觸本校採購作業辦法



募款經費申請及
核銷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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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基金使用作業流程
依據中臺科技大學受贈收入籌募暨支用作業辦法
 指定用途之捐款，每筆捐款應提撥百分之八做為學校整體發

展經費；惟若該筆捐款指定之用途為學生之社團活動經費、
獎助學金、體育活動及急難救助金，則免提撥，全額提供學
生使用。各單位配合事項如下：

1.擬訂募款計畫書(含目的、緣起、資金籌資及運作方式等)

2.擬具專簽：
(1)主旨：敘明設立捐款基金名稱(如：××系系務發展基金)

(2)說明：敘明募款目的、支用用途等
(3)隨文檢附募款計畫書及上列辦法，經校長核定後可進行
基金設立及後續經費動支與核銷

 捐款基金管理及運用
 該指定用途基金餘額可累積遞延至往後學年度使用

 各項經費使用規範，依專簽核定之用途及範圍辦理

 會計處每月定期公告各項捐款基金收支彙總表 64



研究計畫案核銷及
結案流程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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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度最新規定

就地自審研究計畫或補助(委辦)計畫：

取消製作正副本規定

一、國科會計畫自111.8.1起

二、112年度研究計畫或補助款自112.1.1起

研究或補助(委辦)計畫管理費及補充保費：

管理費及補充保費由會計處年度統籌辦理，

計畫主持人及執行單位無需上線系統請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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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請選擇正確的「預算編號」及「預算項目」進行請款

◎機械設備(如：電腦等)，預算項目請正確選擇「機械

儀器及設備」

◎出席國際會議如僅核銷國際會議註冊費，預算項目

仍選擇「國外差旅費」

二、請務必依計畫執行進度完成核銷，如集中計畫後期大

量核銷，此舉恐有消耗預算之虞

三、請務必隨時追蹤檢視請款作業進度，以利計畫經費

預算控管

研究計畫核銷注意事項(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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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核定之各研究設備品項、出國種類（出席國際學術會

議或出國參訪及考察），如未依原規劃執行支用經費，

應依規定辦理流用及變更。

五、任一補助機關或廠商產學合作之計畫，均不得與該合

作廠商購買研究計畫相關之設備及耗材。

68

研究計畫核銷注意事項(2/5)



六、核銷前，確認○○費是否可以核銷?

◎與研究計畫直接相關之費用

◎計畫期間內產生之各項費用

◎計畫經費表編列之各項費用

七、國內差旅費注意事項：

◎出差前，出差人員之出差期間及行程，應視事實之需要，

事先經機關核定(公差假) 

◎交通費應以機關(中臺科技大學)所在地做為報支起點

三者皆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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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計畫核銷注意事項(3/5)



八、國外差旅費注意事項：

◎出差前，出差人員之出差期間及行程，應視任務性質及

事實需要，以儘量縮短行程為原則，事先經機關核定(公差假)

◎註冊費內含膳宿費者請於生活費中扣除。

◎基於部分航空公司艙等列有全額經濟艙或豪華經濟艙，

其實質為商務艙，故僅得以「經濟艙」之價格報支。

九、誤餐費注意事項：

◎因研究計畫需要召開會議，請依補助機關核銷規定，

跨用餐時間所提供之餐點費用始得核銷，且符合計畫編列

之額度內

70

研究計畫核銷注意事項(4/5)



十、受試者費用注意事項：

◎原始憑證：簽收收據或執行該項業務者之所得收據。

◎應說明受試項目及計酬標準，如為問卷者，請檢附問卷樣張

及受訪者基本資料，如問卷採無記名方式，請檢附統計案件

數等文件佐證。

◎如為核銷禮品或提貨券，除發票及收據外，請檢附受領人

清單。購買禮卷之證明單非最終消費，無法核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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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計畫核銷注意事項(5/5)



研究計畫收支結算報告作業流程

請先至「會計行政管理系統」→「預算系統」
→「預算查詢系統」→「計畫預算資料查詢」

確認預算執行情形及實支數。

至各補助機關下載「×××收支結算表」

收支結算表填報完整後，請業管單位主管及
承辦人蓋章後，送至會計處

請留意補助機關結報期限，並於結報前完成
上列作業流程，如需退款亦請於結報期限前
完成，以「支出黏貼單」採急件方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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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預算資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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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經費核銷及
結案流程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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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處網頁https://account.ctust.edu.tw/

75



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經費使用原則

★高教深耕計畫經費使用，請依據大專校院高等教育深耕

計畫經費使用原則，其重點摘錄如下:

使用範圍

(一)學生學習、輔導、國際交流及提升學生學習成效等

相關費用

(二)購置教學、研究所需之圖書儀器

(三)辦理國際學術交流

不得使用範圍

高教深耕計畫經費不得支用於下列項目：一般行政事務性

設施(如書櫃、辦公桌椅、冰箱、沙發、茶几、咖啡機等）、

加班費與內部場地使用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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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
計畫經費之變更

一、涉及一級用途別(人事費、業務費、設備及投資)互相

流用、指定經費項目變更、補(捐)助比率變更、補(捐)

助或委辦金額之變更、應報教育部同意後辦理

二、資本門經費不得流用至經常門

三、人事費未依學歷(職級)或期程聘用人員致剩餘款不

得流用

計畫經費支用原則

補(捐)助計畫之業務推動屬執行單位本職工作，其人員除

實際擔任授課者，得依規定支領講座鐘點費外，不得支領

出席費、稿費、審查費、工作費、主持費、引言費、

諮詢費、訪視費及評鑑費等相關酬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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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費：

出席費之支給，以每次會議2,500元為上限

講座鐘點費：

外聘-國內專家學者，每節以2,000元為上限

外聘-與主辦機關(構)有隸屬關係之機關(構)學校人員，

每節以1,500元為上限

內聘-主辦機關(構)、學校人員每節以1,000元為上限

短程車資

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因業務需要，經機關核准者，

得報支搭乘計程車費用

78

教育部補助款核銷注意事項(1/2)



膳宿費：

(一)辦理各類會議、講習、訓練及研討(習)會且參加對象為機
關(構)人員者。
1.機關(構)人員者，活動為一日，午、晚餐每餐單價
於100元範圍內供應，或每人每日膳費以240元為上限
(一日活動不提供早餐)

2.機關(構)以外人士，每人每日膳費500元

(二)辦理國際性會議、研討會(不含講習、訓練及研習)

每人每日膳費1,000元，每日住宿費2,000元；
外賓每日住宿費4,000元

(三)核銷餐費時應檢附活動簽到表，簽到表須有編號、
活動時間及名稱

辦法依據：教育部及所屬機關(構)辦理各類會議講習訓練與研討(習)會管理要點 79

教育部補助款核銷注意事項(2/2)



教育部補(捐)助經費收支結算表範例
教育部核定金額203萬,補助金額710,500,
補助比率:710,500/2,030,000=35%
實支總額:2,009,641
計畫結餘款:2,030,000-2,009,641=20,359
應繳回教育部:20,359*35%=7,126

分攤金額:實支總額*補助比率
教育部:2,009,641*35%=703,374
學校自籌款:2,009,641-703,374=1,306,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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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情況下支出憑證黏貼單需列印正、副本？

Q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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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或補助(委辦)計畫管理費及補充保費由
會計處年度統籌辦理，計畫主持人及執行單
位還需上線系統請購？

Q2

83



各種競賽活動取得之現金、現金禮券、商品
禮券金額超過？元須申報所得？
須以請採購單或人事費單報銷經費？

Q3

84



111學年度預算流用截止日？

Q4

85



111學年度支出憑證黏貼單紙本送至
會計處截止日？

Q5

86



請款核銷送件日分別須於哪2個日期
前送件至會計處？(需為審核無誤的
狀態下)始得於14日及月底付款。

Q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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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憑證黏貼單：
憑證金額>黏貼單金額如何註記？
憑證金額<黏貼單金額須作何處理？

Q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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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聯式收銀機發票黏貼時應黏貼橫式長
邊或短邊？

Q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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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取得合法憑證者，須填具何種單據？

Q9

90



國外差旅費報銷，如果登機證遺失可以
何種文件代替？

Q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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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告到此結束
感謝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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